
广 东 省 教 育 厅

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科学技术与

信息化司关于开展撤稿论文自查

和“回头看”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关于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和

“回头看”工作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转发给你们，请各

高校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认真组织本校科研人员全面检索中英文

科技文献数据库，对 2023 年以来本校、本人署名的科技论文撤

稿情况进行全面梳理，核实撤稿原因和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，

并着重对《通知》的线索清单（附件 1）上的论文开展核实调查，

对确实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严肃处理，建立健全撤稿论文常态化

查处机制。

各高校根据自查工作情况总结形成自查报告（附件 2），填

写撤稿论文自查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3），对存在学术不端的论文

需在完成行政调查、学术评议并听取作者陈述申辩的基础上形成

核查报告（附件 4），并填写学术不端案件调查处理情况表（附

件 5）。

于 2026年 2月 10日前，以公函形式(带文号)将自查报告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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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(附件 2-5)及相关附件纸质材料各一式两份报送省教育厅科

研处，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 kyc@gdedu.gov.cn，或刻录成光盘

随纸质材料一同报送。

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5年 12月 8日

（联系人：张婧，联系电话：020-37628626、376287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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